
2022 年部门预算公开情况说明

和政达浪乡人民政府

2022 年 3 月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责

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认真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切实落实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措施。结合当地实际做好乡村发展规划，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稳定和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保护基本农田，推广

农业先进适用技术，抓好粮食生产。发展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扶持龙头企业发展壮大，促

进现代农业发展。

强化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加快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

题。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发展农

村文化。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做号防灾减灾工作。

做好新农村建设的规划和实施，不断改善农村人蓄饮水、道路等基础设施。



加强社会管理，维护农村稳定。强化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乡镇信访和人民调解工作，维

护农村社会公共秩序，确保农村社会稳定。协同相关部门搞好农村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进依

法行政，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健全维护农民权益机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维护农村社会公平正义。

推进基层民主，促进农村和谐。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指导村民自治，引导农民有序参与

村级事务管理，推进村务公开，推动农村社区建设，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增强农村社会自治功能。

二、机构设置

1、纳入 2022 年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独立核算机构 1 个，其中：独立报送单户报表的单位 1 个，一

级预算单位 1 个，行政单位 1 个；执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

2、县编办核我乡机构编制 1 个，行政编制机构 1 个；核定机构行政编制人数 21 人，事业编制人

数 26 个，年初实有人数 52 人，一般预算财政开支人数 52 人。

第二部分 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预算总体情况

2022 年和政县达浪乡人民政府预算收入 687.7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687.72

万元。预算支出 687.72 万元。

二、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和政县达浪乡人民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87.72 万元，与 2020 年 514 万元相比，增加

173.72 万元，增长 25%。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三、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和政县达浪乡人民政府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687.72 万元，与 2020 年 514 万元相比，

增加 1173.72 万元，增长 25%。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四、部门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情况说明

无。

五、部门“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情况说明

（一）编制范围

和政县达浪乡人民政府 2022 年“三公”经费、培训费、会议费共 5 万元，机关运行经费 60 万元，

资金来源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

（二）分项情况

1.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

2.公务接待费 0 万元。较 2021 年无变化。

3.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较 2021 年无变化。



4.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 万元，较 2021 年无变化。

5.培训费 0 万元，较 2021 年无变化。

6.会议费 0 万元，较 2021 年无变化。

7.机关运行费 60 万元，较 2021 年无变化。

六、部门机关运行经费及政府采购预算情况说明

和政县达浪乡人民政府 2022 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6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6 万元。

七、部门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21 年底本单位固定资产原值为 2580803.64 元，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806011.37 元，固定

资产净值为 774792.27 元。

第三部分 部门绩效评价开展情况说明



一、2021 年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2021 年我单位高度重视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根据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单位成立了 2021 年度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全面

负责此次绩效评价工作，设计推进工作时间起间，针对我单位工作内容和实际效果自评“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认真做好社会满意度调查，及时开展、汇报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将整体完成材料报领导小组审核后，按时报送县财政局绩效股。

二、2022 年绩效管理情况

2022 年和政县达浪乡人民政府预算收入 687.7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687.72

万元。预算支出 687.72 万元，全部纳入绩效管理。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财政拨款收入：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上年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一般公共服务：指县财政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展财政管理活动的支出。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三公经费：是指本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费。

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

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

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以及其他费用。


